
证券代码：603011        证券简称：合锻智能        公告编号：2020-022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合同 

●合同金额：2,452.50万港币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的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

务、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也不存在公司主要

业务因履行合同而与合同对方产生依赖的情况。 

●特别风险提示：1、本合同结算周期较长，公司在无预付款的情况下开展

PHS3+CN整线的生产、安装和调试等。如果 PHS3+CN 整线不符合丙方技术规范要

求，存在甲方延期或不支付货款的风险；2、本合同的结算货币为港币，合同履

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货币政策调整、汇率波动、法律等方面的风险；3、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部

分或全部无法履行。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于 2020

年 03月 22日与菲迅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奥钢联金属

部件（沈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订了《超高强度钢板热成型设备

（PHS3 PLUS CN）整体集成采购合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在公司总经理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标的为一条符合丙方技术规范要求的超高强度钢板热成型金属部件制

造（以下简称“PHS3+CN”）生产线。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甲方（买方） 

企业名称：菲迅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香港中环荷里活道 37号智慧中心 C座 13楼 

法定代表人：王海鸥 

主营业务：甲方是一家致力于各类仪器、仪表销售；生产装备与自动化功能

部件研发、制造、服务的专业公司。 

甲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也未发生直接业务往来。 

2、丙方（最终用户） 

企业名称：奥钢联金属部件（沈阳）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住所：沈阳市苏家屯区枫杨路 83号 

法定代表人：哈拉尔德·塔斯乐·博士 

注册资本：1691.60 万欧元 

经营范围：航空、航天、汽车、摩托车轻量化及环保型新材料研发与制造（不

含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沈阳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于 2019年 01月 11日签订了《PHS3 CN 

2600吨高速热冲压液压机合同》，为最终用户丙方提供了一条符合其技术规范

要求的 2600吨高速热冲压液压机生产线。鉴于在前述生产线国产化成功合作的

基础上，丙方与公司于 2020年 02月 24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

努力推动间接热成型高强钢部件在汽车轻量化和新能源汽车中的应用。 



除上述外，丙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也未发生其他直接

业务往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金额 

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合同净价为港币：贰仟肆佰伍拾贰万伍仟元整。具体如下： 

序

号 
品名 型号 

数量/

单位 
单价（HKD） 总价（HKD） 

1 
多层箱式奥氏体化电

热处理炉 

PHS3+CN

专用 
1套 5,450,000.00  5,450,000.00  

2 保形淬火机控制系统 
PHS3+CN

专用 
1套 9,810,000.00  9,810,000.00  

3 
保形淬火自动物料输

送系统 

PHS3+CN

专用 
1套 9,265,000.00  9,265,000.00  

合计  HKD24,525,000.00  

（二）付款 

合同金额分 3期支付：2021年 05月 14日前支付合同总价的 50%；2021年

08月 21 日前支付合同总价的 40%；在最终验收和性能测试完成后，并在质保期

结束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10%，即 2022年 04月 15日前。 

甲方须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原始发票后 45 天内完成所有付款。支付货币为港

币。 

（三）交货地址 

交货地址为奥钢联金属部件（沈阳）有限公司（丙方），苏家屯核心汽车园，

中国沈阳 110101。 

（四）保修期 

整线保修期为满足生产准备状态下的 12 个月。正常使用情况下的易损件不

应在保修范围内。 

（五）违约罚款 

1、双方建立的时间表具有绝对约束力。如果发生不是甲方责任的延期，乙

方应提供所有必要的资源来拟补延期的发生。 

2、项目进度中里程碑日期“第一个热成型件”的产出日期为 2021年 01月

12日，“准备整线移交”日期为 2021年 02月 24日。这些日期是不可以更改的。



如果不满足这些期限，且全部由于乙方责任而导致的延期，乙方则应向甲方支付

合同违约金。合同违约金在超过相应期限后的第三周内支付。 

如果规定的期限不能被满足，乙方应支付甲方违约金，每周为合同金额的

5%，最高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20%。 

3、如果出现进度延误，乙方认为是由于甲方或其供应商责任，乙方应尽快

地通知甲方和丙方并提供原因。乙方不承担由于甲方和丙方造成延期的责任。 

4、超过交货期限且缺乏准备的罚款总额应限于合同价值的 20%。在支付此

合同罚款后，甲方因超出交付期限或准备不充分而造成的任何损害索赔应被视为

已予赔偿，除非是由于乙方因故意或严重疏忽而违反了乙方的义务而对甲方造成

的损失，包括对生命造成的伤害，肢体，健康造成的或根据法律规定的需乙方承

担的其他强制性赔偿义务。 

（六）最终条款 

1、本合同执行地是在丙方总部沈阳。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在此地点实施，

本合同的任何纠纷的管辖地是沈阳。 

2、为了使其有效，修改和修正本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并同样适用于其他

的书面修改形式。其修改应体现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档中和双方签署的有合同

日期和序列号的修改文件中。每一方都应得到修改的合同副本。 

3、在某种程度上，合同执行期间的通知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为此，也可以

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交换有效信息。 

4、如果本合同的任何条款已经或应该变为无效，不影响其余条款的有效性。

合同合作伙伴应使用尽可能接近无效条款经济目的的新条款取代无效条款。同样

适用于合同中的漏洞。 

5、本合同应译为中文和英文，在争议的情况下，合同以中文版本为准。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合同的签订，推动公司从间接热成型机床供应商升级为间接热成型

成套装备总承包商。该成套装备的应用，可推动间接热成形高强钢部件在汽车轻

量化和新能源汽车中的大规模应用。 



（二）本合同的顺利履行，标志着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具备间接热成形成套技

术解决方案的制造商，打破了国外企业在间接热成形领域的技术垄断，符合公司

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将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也不存在公司主要业务因

履行合同而与合同对方产生依赖的情况。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本合同各方均具备履行合同的资金、生产和技术等各方面能力。 

（二）本合同结算周期较长，公司在无预付款的情况下开展 PHS3+CN 整线的

生产、安装和调试等。如果 PHS3+CN整线不符合丙方技术规范要求，存在甲方延

期或不支付货款的风险。 

（三）本合同的结算货币为港币，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货币政策调整、

汇率波动、法律等方面的风险。 

（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有可能会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03 月 24日 


